
四 川 传 媒 学 院

学 生 降 级 审 批 程 序 表

注意事项(请学生仔细阅读)：

1. 请将年级、专业、班级、姓名、原因填写清楚，然后依照表中次序到各部门签字；

2. 签完字后将本表复印两份，将原件交到教务处学籍科，由教务处工作人员办理降级手续。复印件交由院(系,部)存档和本人保存。

	学    号
	
	姓    名
	

	现年级·班级
	

	申请降入年级
	

	降级原因：

签名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家  长

意  见
	
	辅 导 员

初审意见
	

	学院(系,部)

教务办公室

审查意见
	
	学院(系,部)

分管领导

审查意见
	

	教 务 处

审核意见
	

	以下由教务处办理人员填写：     

	降级后编入班级：

	学籍科办理人员签字：         办理日期：          手续编号：


教务处制  2018年7月
